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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巡查 35 次，共查处 8 起，其中金珠镇 2 起，
香格里拉镇 3 起，省母乡 2 起，噶通镇 1 起，
调查违法人员 20 人，对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
查处，做到件件有处理结果。开展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八不准”宣传活动，发放宣传守则、
日历、帽子、雨伞等 1500 余份，联合技术单位
核查部、省级下发的摸排图版共计 5270 个图斑，
完成举证图斑 4407 个。

【土地管理】	      全年耕地保有量为 6 万亩，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为 4.8 万亩。 按照《稻城县农村
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强化全县各乡镇
2019 年度宅基审批程序清查核实，规范巩固土
地管理利用市场秩序治理整顿。对 2020 年度经
国务院和省、州、县政府批准的土地征收和农
用地转用进行仔细核查和归档入库，按照安置
补偿政策落实被征地农户安置补偿工作。保障
稻城县子午工程二期圆环阵太阳风射电成像望
远镜项目用地，配合完成项目用地规划调整和
报件工作。开展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工作，完
成划定图斑数 189 个，划定图斑面积 2775 亩，
初步成果已提交省自然资源厅。推进重点建设
用地项目（改扩建工程）用地预审工作，全年
共保障教育卫生用地、基层活动阵地建设、旅
游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县相关部门项目
用地预审 23 件，共预审面积为 168.45 亩。

【矿产资源管理】		   按照《甘孜藏族自治州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转发〈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开展全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
编制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编
制稻城县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落
实工作经费 18.9 万元，已完成招标、资料基本
收集、野外实地调查等相关工作。

【土地储备】	      有序推进房地一体工作，6 月底完
成房地一体招投标工作，7 月中旬开展房地一体

权籍调查工作，完成宅基地调查 976 宗，集体
建设用地 63 宗。有序推进“美丽新村”二期建
设，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按照稻城县城镇规划用
地布局，经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启动出让
金珠镇中茹布村“美丽新村”35 宗国有建设用
地工作，已出让 28 宗，收取土地出让金 250.7
万元。全年完成挂牌出让宗地 12 宗，应收出让
金 1582.48 万元。

【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		            全年完成各类不动产登
记 447 本，其中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 302 本，
不动产登记证明 145 本；香格里拉镇亚丁村办
理 53 本，金珠镇交通局后山 16 本，安心工程
划拨转出让 15 本，完成档案归档 2536 份。

【空间规划】	      5 月启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完成在双评价工作，在开展“三条线”划定工
作过程中，确保生态红线、永久性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符合州、省的“三条线”划定工
作要求。

【增减挂钩】	       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组织
开展稻城县（噶通镇、桑堆镇、巨龙乡、香格
里拉镇、木拉乡、蒙自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项目，项目总投资 1512 万元，拆旧总规模
为 361.4534 亩，涉及农户 108 户 647 人，可形
成节余指标 226.5175 亩，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开工，预计于 2021 年 1 月全面完工。

（苏丽萍）

市场监督管理

【概况】    2020 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以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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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监管市场秩序、维护食品药品商品
消费安全、促进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为重点，
局所一心，奋力拼搏，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现有干部职工 32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员 15 人，
工勤人员 2 人，参公事业编制 9 人，事业编制
6 人。内设办公室、市场监管股、质量监管股、
食品监管股、药械保化监管股、价格盐业监管股、
知识产权管理股、民营经济发展协调股。

【专项整治】	      开展节假日市场、保健品市场、婴
幼儿配方奶粉及乳品市场、校园及周边市场、
农村食品市场农村集体聚餐安全隐患排查、大
米面粉等重点商品专项整治。下达责令整改书
35 份，完成整改 35 家。查处食品违法案件 18
件，罚没款金额 218621 元，全部违法案件信息
通过网站公开，信息公开率达到 100%。开展旅
游景行业市场专项整治，先后在海子山至波瓦
山旅游沿线、亚丁景区、亚丁村、仁村等开展
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和规范旅游景区餐饮业、
药店、土特产的卫生状况、规范操作和许可办理。
在亚丁景区AAAAA复评阶段及旅游旺季期间，
由班子成员率队，抽调精干力量，分时段进驻
景区，与亚管局及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对照存
在问题，进行综合整治，规范经营行为和秩序，
严厉打击违法行为，营造了安全有序的旅游市
场环境。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年受理
12315（0836 － 5728315）消费者投诉举报案
件 59 起，挽回经济损失 112423.2 元。

【食品安全监管】		   建设食品安全流通网络，全
县所有的食品副食店和超市 100% 建立索证索
票、进货台账制度。通过严把猪肉的经营主体关、
进货质量关和严厉查处违法经营行为等措施，
确保猪肉 100% 来自屠宰企业；对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商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13 份，闭环
13 起；共举办培训班 4 期，培训人数达 700 余人。

开展食品药品经营单位风险分级管理，制定实
施方案，召开全县食品药品风险分级监管工作
推进会，逐户确定风险级别，压实经营主体责
任和监管责任，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规范化、
信息化、网格化、痕迹化。推进小餐饮服务单
位和农家小院整规工作，提升小餐饮服务水平。
制定年度抽检计划，配合完成食用农产品抽检
任务共 100 批次，其中不合格有 10 批次，完成
10 批次不合格食品处置。对全县 5 家食品生产
企业、10 家小作坊实行普查登记，建立监管档案，
与县内食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签订食品安全承
诺书。

【药械安全监管】		   与全县辖区各药店经营户签
订止痛药销售责任书 17 份。要求企业做到每一
片药均凭有效证件销售，同时做好销售记录，
确保药品流向清晰。对全县 14 个乡镇卫生院、
3 家县级医疗机构、17 家各药品经营企业进行
日常检查与飞行检查 36 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 7 份。药品抽样 20 批次，合格率 100%。开
展化妆品及药品监测工作，上报不良反应 9 次，
其中化妆品不良反应 3 次，药品不良反应 6 次。
在疫情防控期间，发布《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医药用品价格提醒告诫书》120 余份、《稻
城县关于疫情期间药品医疗器械价格与质量管
控的通告》62 份。针对辖区内化妆品市场开展
化妆品经营企业及美容美发场所拉网式大检查，
开展对网销化妆品情形、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产品合法合规性等进行排查，监督检查覆盖率
100%。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10 人次，执法车辆
2 台次，检查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 11 家，检查
美容美发 10 家。

【特种设备监管】		   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工
作，对辖区亚丁机场、酒店、亚丁景区、液化
气充装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及重大危险源单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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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查。遵照县安委会关于推进安全生产清单
制管理工作部署，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
和治理工作，督促企业开展隐患排查，落实企
业安全主体责任。开展复工复产和旅游市场特
种设备安全检查，对亚丁景区以及辖区涉旅市
场主体进行了安全检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医
疗机构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提高辖区医疗
机构在用特种设备检验率和注册登记率。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宣传，利用“3·15”、特种设备“进
校园”“进机关”“进企业”等活动，强化对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及使用管理工作知
识的普及。

【计量监管】	      按计划开展计量监督检查，对辖区
内的加油站、农贸市场、大型超市、医疗机构、
眼镜店、检验检测机构等进行计量监督检查。
协助计量检定技术机构在辖区开展完成 2020 年
燃油加油机计量检定、医疗机构计量器具检定
等工作。辖区 8 个加油站、2 个县级医疗机构在
用计量器具均完成计量检定。共计开展计量监
督检查 10 余次，检查计量器具使用单位 220 余
家次，检查计量器具 350 台（件），检查定量
包装商品 50 余批次，立案查处计量违法行为 1
起。组织开展“5.20 世界计量日”宣传，深入
学校、超市商场、集贸市场、小区开展计量宣
传和便民服务系列活动。

（周红）

国有资产管理

【概况】   2020 年，县国资公司围绕全县中心工
作，履行自身职能，通过加大融资工作力度，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有效整合资源和盘活资产
等，在国有资产增值保资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国有企业改革】		   全力协同推进县属企业改革
工作，根据甘孜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稻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多种形式、多次调
研所获资料为基础，立足甘孜州及稻城县县属
国资国企发展现状，主动参与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工作，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能为核心，
为县国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建言献策，完成县
国资公司、旅发公司的清产核资、财务审计等
工作，并动员公司职工积极投身、配合国企改
革工作。

【国有资产监管】		   推进公司闲置资产处置工作，
有序推进锦江亚丁酒店和康古电站资产处置工
作。积极协调解决亚丁供水公司历史遗留问题
和电力公司剥离资产清理工作。开展亚丁供水
公司的信访工作，并于 11 月 23 日向都江堰市
人民法院提请立案。严格执行有关财务管理制
度，落实财务分管领导，对公司拨款支出逐级
逐层签字盖章后支付。公司所有支出均按照拨
款审批表进行报批，较大资金支出均由公司经
理会形成会议研究决定，大额资金及项目资金
拨付均报县政府分管领导或县政府常务会进行
审核报批。

（补艳）

审计

【概况】   2020 年，县审计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 紧紧围
绕全县中心工作履行职责，发挥审计在服务政
府、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推动完善监督职
能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
率，全年共完成审计项目 30 个，查出违规金额


